
第 ４６ 卷　 第 １２ 期

２ ０ １ ４ 年 １２ 月
　

哈　 尔　 滨　 工　 业　 大　 学　 学　 报

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
　

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１２

Ｄｅｃ． ２０１４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水平量化分析

蒋贤才１， 黄　 科２， 汪　 贝１

（１．哈尔滨工业大学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，１５００９０ 哈尔滨；２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西部分院， ４０１１２１ 重庆）

摘　 要： 为了探析交通电子执法在抑制交通违法行为方面的威慑成效和水平，以描述气体扩散效应的烟羽模型为基础，
分析影响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成效的相关因素在时空作用域上的特征，修正并重新定义了烟羽模型中各因子的含义及表

达形式，构建了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水平量化分析模型，并用交通调查数据标定了模型中常量的取值．案例分析表明，该模

型的计算结果与交通违法率的调查结果趋于一致，说明该模型能客观地量化电子执法在抑制交通违法行为方面的贡献

程度． 合理布设交通电子执法设施的位置、作用方向和数量，能有效降低电子执法区域内的交通违法率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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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随着交通电子执法应用越来越普遍，国内外

对于其威慑水平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．文献［１］对
交通电子执法设施处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进行了

评估；文献［２］提出了加拿大交通电子执法设置

处交叉口安全状况的评估方法；文献［３］对交通

电子执法在降低事故和违法率方面的有效性进行

了评估；文献［４］评估了交通电子执法的可行性、
有效性、合法性和公众可接受性；文献［５］分析了

驾驶员教育、严格颁发驾驶执照和交通电子执法

对降低交通事故的贡献，指出交通电子执法是降

低交通事故发生次数最为有效的方式；文献［６］
评估了交通电子执法的可行性和在交通违法、交
通事故、社会经济方面的效益，指出需要在交通电

子执法设施上游建立完善的警示信息．但上述研

究绝大部分从概率论的角度给出了交通电子执法

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中产生的影响，没有将交通

电子执法威慑效果的水平进行量化分析．



１　 交通电子执法威慑特征

通过对哈尔滨市各信号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

和调查区域信号交叉口交通数据分析发现，在交

通电子执法作用下，其威慑作用具有以下几个特

征：１） 交通电子执法对减少交通违法行为的作用

效果不仅与布设数量有关，还与其设置位置和作

用方向有关．交通电子执法设备的设置位置和作

用方向不同，其对该信号交叉口不同进口和周边

信号交叉口的作用大小也不同．２） 在交通电子执

法作用进口道内，其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效果

最好，对该交叉口其他进口作用效果次之，即交通

电子执法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效果在各个方向

存在差异．３） 交通电子执法作用效果除受设置位

置和作用方向影响外，各进口道交通标线是否齐

全也对其有着重要影响．

２　 基于烟羽模型的威慑水平量化分析

２ １　 烟羽模型介绍

烟羽模型最早是研究毒物伤害或气体、尘埃

扩散的模型，由系统工程协同学原理导出的，主要

通过该模型分析有害物质在大气中的扩散效应，
其研究对象往往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，如
核事故后辐射尘埃扩散的规律及对环境的

影响［７－９］ ．
依据协同学理论，烟羽模型将研究对象视为

一个系统，且具有以下特征：１） 系统由多个子系

统组成，且各子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．２） 系统

具有饱和机制和失稳机制．３） 系统与外界存在一

定相互作用，是开放系统．
传统的烟羽模型通常指连续点源扩散的高斯

烟羽模型，其主要假设研究对象扩散效应在横向

和纵向的分布是正态分布，且其扩散效应在各个

方向具有一致性，其在有单向外界作用下的扩散

效应如图 １ 所示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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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１　 烟羽模型示例

　 　 在理想的无限空间扩散条件下，连续点源扩

散的高斯烟羽模型简化计算公式［１０］为

Ｃ（ｘ，ｒ） ＝ ｑ
４πｘｋｕ

ｅｘｐ － ｒ２

４ｋｘ
æ

è
ç

ö

ø
÷ ． （１）

式中： Ｃ 为研究对象在不同位置的作用效果；ｑ 为

研究对象作用点源强；ｋ 为扩散系数；ｕ 为影响扩

散效应的外界作用，其作用方向与 ｘ 轴方向一致；
ｘ，ｙ，ｚ 分别为目标点距源点的 ３ 个方向的投影距

离；ｒ 为扩散半径，ｒ２ ＝ ｙ２ ＋ ｚ２ ．
２ ２　 模型建立

通过对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效应作用机理及作

用效果研究分析，发现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效应在

减少交通违法行为效果上与气体扩散效应存在相

似之处，其作用效果均受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，大
气扩散受风速及风向的影响，而交通电子执法对

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作用受交通电子执法设备设

置位置、作用方向和布设数量等因素影响［１１］ ．将
一定区域内的信号交叉口交通电子执法对交通违

法行为的抑制作用视为研究对象，其满足基于协

同学原理导出的烟羽模型的几点特征：１） 整个研

究对象由研究区域内所有信号交叉口的交通电子

执法设备组成，且每个交叉口交通电子执法对交

通违法行为抑制作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．２） 当交

通电子执法超过一定数量时，其对交通违法行为

的抑制作用将不再增加；当区域内交通电子执法

设备的布设位置及数量发生变化时，其对区域内

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作用将达到新的平衡．３） 交

通电子执法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作用受外部环

境影响，整个研究对象为开放系统．
由于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效应的产生和作用效

果较为复杂，在结合城市信号交叉口交通违法行

为和信号交叉口基本数据统计特征基础上，为简

化模型结构提出以下假设：１） 同一信号交叉口对

向进口道的驾驶员自身条件分布规律基本相同．
２） 在没有交通电子执法设备作用时，同一信号交

叉口对向进口道的平均交通违法率基本相同．
３） 交通电子执法对区域内信号交叉口交通安全

的影响是由该信号交叉口及其周边交通电子执法

威慑效应叠加作用的结果．４） 交通电子执法威慑

作用是（基于）驾驶员看见交通电子执法设备而

产生的．
交通电子执法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作用虽

受其设置位置和作用方向的影响，但其对作用方

向外的其他进口道仍有一定威慑作用，其作用效

果不能简单采用污染源在单向风（即外界作用 ｕ）
作用下的高斯烟羽模型，且交通电子执法对各个

进口道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作用受各个进口道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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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标线是否齐全影响较大． 因此，交通电子执法

作为点源，其对不同进口道的源强不尽相同．鉴于

交通电子执法对交通违法行为与传统烟羽模型使

用情况的差异，对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效应作用效

果计算模型附加假定条件：１） 交通电子执法威慑

作用以 “点源” 进行模拟，其源强具有方向性．
２） 外界作用为各进口道交通标线对其威慑作用

的影响．３） 交通电子执法作用区对交通违法行为

的抑制作用最大．
基于以上假设和分析，考虑到外界作用是由

点源产生，在进行计算时需考虑点源对不同方向

的作用强度变化，因此，经过调整后的模型为

Ｃ ｊ（ｘ，ｒ） ＝
εｉｑ

４πｘｋｕ ｊ
ｅｘｐ － ｒ２

４ｋｘ
æ

è
ç

ö

ø
÷ ． （２）

式中： Ｃ（ｘ，ｒ） 为在各种影响因素作用下，有电子

执法设备时交通违法率下降幅度，％；ｉ 为方向，交
通电子执法作用方向为 １ 时，沿逆时针方向递加

（根据行驶方向靠右确定）；εｉ 为源强在第 ｉ 个方

向上的修正系数，εｉ ∈ ［０，１］，由驾驶员注视分配

与进口道交通流向比例决定；ｘ 为源点与目标交

叉口沿线上的交叉口数；ｙ 为源点与交通电子执

法作用方向垂直线路上的交叉口数，ｒ２ ＝ ｙ２ ＋ ｚ２；ｋ
为交通电子执法的耗散系数，是 ｘ 的函数；ｕ ｊ 为目

标交叉口 ｊ 进口道标线情况对威慑效应的影响；ｑ
为源强，由交通电子执法设备布设数量和设置位

置决定．
在无法进行大量、长期的数据调查情况下，为

便于对威慑效应作用大小进行估算，需对模型条

件进行进一步假设．由于耗散系数 ｋ仅为变量 ｘ的
函数，设 ｋ ＝ ａｘ，ａ 为某个待定常量，则式（２） 可表

示为

Ｃ（ｘ，ｒ） ＝
εｉｑ

４πａｘ２ｕ ｊ

ｅｘｐ － ｒ２

４ａｘ２
æ

è
ç

ö

ø
÷ ． （３）

　 　 由于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效应为平面效应（暂
不考虑立体交叉的情况），因此 ｚ ＝ ０，即 ｒ ＝ ｙ，所以

式（３） 可表示为

Ｃ（ｘ，ｙ） ＝
εｉｑ

４πｘａｕ ｊ
ｅｘｐ － ｙ２

４ｋｘ
æ

è
ç

ö

ø
÷ ． （４）

　 　 在确定交通电子执法对信号交叉口 （ｘ，ｙ） 交

通违法行为抑制作用大小时，需对变量 ε、ｑ、ｕ和 ａ
进行进一步确定．源强 ｑ 的大小主要受设备位置

和布设数量的影响，其设置位置越显著，源强越

大，布设数量越多，源强越大；反之，则源强越小．
因此，借助重力场理论对源强大小进行模拟，对不

同电子执法设备数量的交叉口违法水平的观测值

进行回归得到其表达式为

ｑ ＝ ｎ
ｌ

＋ １ ． （５）

式中： ｎ 为交通电子执法设备数量；ｌ 为作用进口

道数量．
交通电子执法设备主要分为球式和枪式两

种，球式交通电子执法设备具有摄像头 ３６０°旋转

的特性，且其在某个时刻具体的监控方向不被驾

驶员所察觉，监控范围受设置位置影响较大，一般

可监控 ２～４ 个进口；枪式交通电子执法设备摄像

头基本固定，其监控范围一般为 １ ～ ２ 个进口，其
中绝大多数枪式交通电子执法设备只能监控 １ 个

进口．
考虑到交通执法设备种类的不同，在进行模

型参数标定时也应区别对待，如球式设备的作用

区域可能是多个，而枪式设备作用区域只为 １ 个．
对可作用于多个方向的球式设备，需以不同作用

方向作为 ｘ 方向分别进行计算，各个进口方向的

作用大小取该进口方向所有计算结果最大值．
选取哈尔滨市 ３０ 个交叉口作为调查对象，根

据进口道标线清晰、模糊、残缺不清和不可辨识进

行分类，每个交叉口安排 ２ ～ ３ 名人员进行调查，
主要调查放行方向上各类交通违法数量及各进口

道交通流量，确定不同进口道标线状况下的交通

违法率，以此数据来标定模型中的参数．以进口道

标线清晰情况下的 ｕ ｊ 值作为参考，取值为 １，对上

述调查所得分类后的数据进行标准化，得出进口

道模糊、残缺不全和不可辨识情况下的 ｕ ｊ 值分别

为 １ １、１ ５ 和 ２；施晓芬在对城市信号交叉口驾

驶员视觉搜索研究过程中，依据驾驶行为特征整

理出了不同情况下驾驶员注视分配表［１２］，参照其

给出的注视分配值和调查所得各进口道交通流向

比例，将二者进行最小二乘拟合，得出源强修正系

数 εｉ 在前、后、左、右对应的值分别为 １、０ ３５、
０ ２７ 和 ０ ２２；将上述结果及调查数据代入模型

中，计算得到系数 ａ ＝ ０ ３９４．
２ ３　 案例分析

以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尔滨工业大学二校区周

边 １０ 条道路组成的区域为评价对象，利用录像和

人工观测获得的调查数据，计算交通电子执法在

评价范围内 １３ 个信号交叉口各自进口道方向上

的威慑水平（因宣庆街与马端街交叉口， 宣庆街

与大成街交叉口，无对向进口道不予比较），并与

实际交通违法率进行对比分析，验证模型计算结

果的准确性． 模型计算结果见表１．表１中Ｃ、Ｃ１、Ｃ２

分别为当前交叉口威慑水平、下游交叉口威慑水

平、间隔一个交叉口威慑水平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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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　 各交叉口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水平计算结果

交叉口 进口道方向
下游交叉口

进口道方向

间隔一个交叉口

进口道方向
Ｃ ／ ％ Ｃ１ ／ ％ Ｃ２ ／ ％

东进口 先锋路与宣庆街东进口 淮河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３３ ４６ ８ ５８ ０ ９９
南进口 — — ３８ ０９ —　 —

先锋路与华山路
西进口 先锋路与嵩山路西进口 — １８ ７４ ４ ６４ —
北进口 马端街与华山路北进口 — １８ ０３ ２ ２４ —

东进口 先锋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先锋路与宣庆街东进口 ９ ３９ ２ ３５ １ ０４
南进口 — — ５ ９０ —　 —

先锋路与嵩山路
西进口 — — ２６ ８４ —　 —
北进口 辽河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淮河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—　 １ ７８ ０ ７８

东进口 马端街与宣庆街东进口 — ２３ ３８ ５ ８２ —
南进口 先锋路与华山路南进口 — ８ ４９ ３ ７８ —

马端街与华山路
西进口 辽河路与嵩山路西进口 — ２３ ３８ ５ ８５ —
北进口 淮河路与华山路北进口 长江路与华山路北进口 ８ ４９ ２ ０８ １ ６５

东进口 马端街与华山路东进口 马端街与宣庆街东进口 ２ ５７ ０ ６３ ０ ２８
南进口 先锋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— ２３ ３３ ５ ８３ —

辽河路与嵩山路
西进口 — — ３ １５ —　 —
北进口 淮河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黄河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８ １７ ２ ０４ ０ ９１

东进口 马端街与华山路东进口 马端街与宣庆街东进口 ２ ５７ ０ ６３ ０ ２８
南进口 先锋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— ２３ ３３ ５ ８３ —

辽河路与嵩山路
西进口 — — ３ １５ —　 —
北进口 淮河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黄河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８ １７ ２ ０４ ０ ９１

东进口 淮河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— ６ ２２ １ ５３ —
南进口 辽河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先锋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２８ ２９ ７ ０７ ３ １４

淮河路与嵩山路
西进口 — — ７ ６４ —　 —
北进口 黄河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浦江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９ ９０ ２ ４８ １ １０

东进口 黄河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— ６ ２２ １ ５３ —
南进口 淮河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辽河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２８ ２９ ７ ０７ ３ １４

黄河路与嵩山路
西进口 黄河路与红旗大街西进口 — ７ ６４ １ ７８ —
北进口 浦江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长江路与嵩山路北进口 ９ ９０ ２ ４８ １ １０

东进口 黄河路与嵩山路东进口 黄河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５１ ７１ １２ １９ ５ ５５
南进口 — — ４６ ３３ —　 —

黄河路与红旗大街
西进口 — — ５２ ４１ —　 —
北进口 — — ４６ ３８ —　 —

东进口 — — ２４ ０１ —　 —
南进口 黄河路与华山路南进口 淮河路与华山路南进口 ４０ ７９ １１ １８ ２ ４９

长江路与华山路
西进口 长江路与嵩山路西进口 — ４１ １２ １０ ２１ —
北进口 — — ４２ ０８ —　 —

长江路与嵩山路
东进口 长江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— ４７ １３ １１ ７３ —
南进口 浦江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黄河路与嵩山路南进口 ４３ ８４ １５ ６５ ６ ９０

长江路与红旗大街
东进口 长江路与嵩山路东进口 长江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—　 １０ ５６ ４ ７６
南进口 黄河路与红旗大街南进口 — —　 ９ ５９ —

淮河路与红旗大街
东进口 淮河路与嵩山路东进口 淮河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—　 １３ ５７ ６ ００
北进口 — 黄河路与红旗大街北进口 —　 —　 ５ ３０

辽河路与红旗大街 东进口 辽河路与嵩山路东进口 马端街与华山路东进口 —　 ２ ４４ １ ０８

先锋路与红旗大街 东进口 先锋路与嵩山路东进口 先锋路与华山路东进口 —　 １１ ９７ ５ ３０

黄河路与宣庆街 西进口 黄河路与华山路西进口 黄河路与嵩山路西进口 —　 ７ １４ ３ １８

长江路与宣庆街 西进口 长江路与华山路西进口 长江路与嵩山路西进口 —　 ５ ５３ ２ ４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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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模型计算的威慑水平叠加值与实际交通违法

率调查值的对比分析见表 ２． 表２中Ω为交叉口各

对向进口道方向上交通违法率之比，即 Ω ＝ ｖｅ ／ ｖｗ
或 Ω ＝ ｖｓ ／ ｖｎ，其中 ｖｅ、ｖｓ、ｖｗ、ｖｎ 分别代表交叉口东、
南、西、北进口道实际调查的交通违法率；ξ ＝ （１ －

Ｃｅ） ／ （１ － Ｃｗ） 或 ξ ＝ （１ － Ｃｓ） ／ （１ － Ｃｎ），其中 Ｃｅ、
Ｃｓ、Ｃｗ、Ｃｎ 分别代表在电子执法设施作用下由式

（４） 计算得到的东、南、西、北进口道威慑水平；Ｃ
为威慑水平，ｖ 为实际调查的交通违法率．

表 ２　 各交叉口威慑水平叠加值与实际交通违法率调查值的对比分析

交叉口 方向 方向编号 ξ ／ Ω ξ － Ω 进口道 Ｃ ／ ％ ｖ ／ ％

南北 １ １ １１０ ０ ０７６
东进口 ３５ ６６ ２ ８５

先锋路与华山路
南进口 ３４ ５３ ３ ７０

东西 ２ ０ ９９６ －０ ２９０
西进口 １５ ４６ ３ ７３
北进口 １４ ８７ ５ ３４

南北 ３ １ ０９３ ０ ０８７
东进口 ２１ ００ ４ ３５

马端街与华山路
南进口 ７ ００ ５ ７７

东西 ４ １ ００４ ０ ００４
西进口 １９ ２９ ４ ４６
北进口 ８ ８５ ６ １８

南北 ５ １ ３１２ ０ １８０
东进口 ５ ０１ １ ４２

辽河路与嵩山路
南进口 ３１ ７６ ３ ７７

东西 ６ ０ ８６８ －０ １５５
西进口 ６ ７２ １ ２１
北进口 ９ ６３ ６ ５５

南北 ７ １ １９３ ０ １２４
东进口 １８ ７１ ２ ５３

淮河路与嵩山路
南进口 ３１ ９１ ４ １８

东西 ８ １ ０７７ ０ ０６２
西进口 ６ ３０ ３ １４
北进口 １０ ８５ ６ ５３

南北 ９ １ ２１８ ０ １２８
东进口 １５ ４６ １ ５０

黄河路与嵩山路
南进口 ３６ ４８ ３ ３５

东西 １０ １ １５８ ０ １１９
西进口 ３ １８ １ ９９
北进口 １１ １２ ５ ７１

南北 １１ ０ ９７７ －０ ０２２
东进口 ４２ ６４ ３ ５３

黄河路与红旗大街
南进口 ４７ ８０ ２ ８５

东西 １２ ０ ９２７ －０ ０８２
西进口 ４４ ７７ ３ １５
北进口 ４３ ５６ ３ ０１

南北 １３ ０ ８７７ －０ １４６
东进口 ２６ ７８ １ ４６

浦江路与嵩山路
南进口 ４０ ９６ ３ ０１

东西 １４ １ ０４７ ０ ０４４
西进口 ２６ １９ １ ５４
北进口 ４３ ４３ ２ ５３

南北 １５ ０ ７７０ －０ ３０６
东进口 ４０ ４１ ０ ８７

长江路与华山路
南进口 ４０ ７９ １ ８２

东西 １６ ０ ８９９ －０ １２６
西进口 ４６ ６５ ０ ７０
北进口 ４２ ０９ １ ３７

南北 １７ ０ ８８３ －０ １５７
东进口 ５６ ２０ １ ５０

长江路与嵩山路
南进口 ４３ ８４ １ ８３

东西 １８ ０ ９６９ －０ ０３５
西进口 ５９ ３０ １ ３５
北进口 ５２ ７５ １ ３６

先锋路与宣庆街 东西 １９ １ １９７ ０ １５１
东进口 ７ ９４ ２ ５７
西进口 ０ ００ ３ ３４

先锋路与嵩山路 东西 ２０ １ １１２ ０ １０１
东进口 １９ ７２ ３ ４８
西进口 ２５ ９６ ３ ５７

淮河路与华山路 南北 ２１ １ ０９１ ０ ０７６
南进口 １１ １９ ２ ８７
北进口 ２ １８ ３ ４５

黄河路与华山路 东西 ２２ ０ ８９０ －０ １２５
东进口 ５ ８３ ５ ２３
西进口 ７ １４ ４ ５９

　 　 在不考虑交通电子执法时，同一交叉口对向

进口道方向上的交通违法率应相同．根据 Ω、ξ 定

义，Ω 与 ξ 的差值实质反映了威慑水平量化分析

模型计算结果与实际交通违法率间的吻合程度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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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２ 个交叉口对向进口道方向上的 Ω与 ξ取值对比

结果见图 ２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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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２　 ２２ 个交叉口方向上的 ξ 与 Ω 值

　 　 从表 ２ 和图 ２ 可以看出， Ω 与 ξ 取值趋势一

致，ξ ／ Ω基本都在 １附近波动，ξ － Ω基本都在 ０附

近波动，累积和为 ０ ００２．由此可见，模型计算结果

与实际交通调查结果基本一致，说明该模型能较

客观地量化电子执法设施在抑制交通违法行为方

面的作用和大小．但运用该模型对交通违法率很

低的信号交叉口进行计算时，交叉口交通违法率

的轻微波动将会导致 Ω 产生较大波动，使 Ω 与 ξ
出现较大偏差，模型的可靠性随之降低．出现信号

交叉口交通违法率很低的结果与调查时间短及调

查时段内交叉口交通量小有关，通过延长调查时

间和增大交通违法率调查样本量，能缩小 Ω 与 ξ
的偏差．

３　 结　 论

１） 交通电子执法的威慑效应是一种平面效

应，除了对布设有电子执法设施的交叉口威慑效

果显著外，对附近的其他交叉口也具有一定威慑

作用；交通电子执法设施的布设位置、作用方向和

数量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抑制效果影响较大；交通

电子执法设施作为威慑点源，其在交叉口不同进

口道上的源强不尽相同．
２） 交通电子执法的威慑效应在减少交通违

法行为效果上，与气体扩散效应存在相似之处．
以描述气体扩散效应的烟羽模型为基础，分析了

影响交通电子执法威慑成效的相关因素在时空作

用域上的特征，修正并重新定义了烟羽模型中各

因子的含义及表达形式，构建了交通电子执法威

慑水平量化分析模型，并用交通调查数据标定了

模型中常量的取值．通过案例分析，表明该模型能

较客观地量化电子执法设施在抑制交通违法行为

方面的作用和大小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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